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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

民國 111 年 5 月 5 日本院第 13 屆第 85 次會議，審議銓敘部

函陳關於臺東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7條及第17條條文暨編制表

修正，並溯自同年 1 月 1 日生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

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嗣於同年 6 月 9 日召開審查會，

會中決議略以，考量縣(市)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科長職務列等，

於 107 年調整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後，其主要業務承辦人

力業已改變，請銓敘部儘速檢討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

配置準則(以下簡稱配置準則)相關職務之配置比率，並於 2 個月

內報本院審議。嗣部於本(111)年 7 月 7 日函陳配置準則第 8 條及

第 5 條附表三修正草案，經同年月 14 日本院第 13 屆第 95 次會議

決議，交上開臺東縣政府修編案審查會併案審查，遵經於同年 8

月 4 日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(出列席

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)。

一、本年 6 月 9 日審查臺東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7 條及第 17 條

條文暨編制表修正案審查會

銓敘部函說明略以，本次臺東縣政府編制表內置最高職

等為薦任第八職等非主管職稱(以下簡稱薦任第八職等職稱)

員額之配置比率，未符配置準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爰依同準

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報請本院核奪。審酌 107 年間縣(市)政

府及所屬一級機關科長職務列等已由「薦任第八職等」調整為

「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」，該等機關職務結構已有改變，

擬參酌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工程機關、勞檢機關等所置薦任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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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職等職稱之配置比率 13%訂列其配置標準。以本案該府修編

後所置該等職稱之員額配置，符合所擬具之核議標準，建請同

意備查。至縣(市)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因職務結構與縣(市)政府

相似，且依配置準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與縣(市)政府適用相

同配置比率，亦建請適用相同標準。

審查會先由銓敘部說明本次臺東縣政府修編案修正重

點，並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代表補充說

明後，進行大體討論及修編案審查；另銓敘部就本院第二組(以

下簡稱院二組)所提意見，擬具研處意見對照表等補充資料（如

附件 2）供審查會參考。會上意見綜整如下：

(一)配置準則第 8 條第 2 項屬原則性規定，適用於各縣(市)

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，第 13 條第 1 項為例外規定，於文

義解釋時，不應以例外規定解釋通案，本次臺東縣政府

所提用人困境，其他縣(市)政府亦有相同問題，應屬各

縣(市)政府之通案狀況，是部擬依配置準則第 13 條第 1

項規定，個案處理本次臺東縣政府修編案內，編制表置

薦任第八職等職稱員額之配置比率，不符配置準則第 8

條第 2 項規定部分，並非妥適，宜採修正配置準則相關

規定，予以通案處理。

(二)因配置準則涉及層面廣泛，通盤檢討修正將耗費時日，

考量本次地方政府有急迫之用人需求，配置準則宜採分

階段方式處理，先修正其中第 8 條規定，放寬縣(市)政

府置薦任第八職等職稱員額之配置比率；又該條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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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建議採原則性、框架性之規範，避免日後因社會環

境變遷致生適用上之困擾，影響機關用人。

(三)因員額調整涉及其他官等員額之配置，若僅修正配置準

則第 8 條仍無法解決問題，尚須一併修正同準則第 5 條

第 1 項附表三，調整縣(市)政府所適用之委任比率，以

此修法幅度，部預計之作業期程為何？

(四)本次僅處理縣(市)政府相關員額配置，可能引發其他層

級機關之不同意見，建議部於研議修法過程中應有充分

溝通。另有委員表示，本次係基於縣(市)政府用人之迫

切需求，而予優先處理，應可獲外界認同。

本院法規委員會(以下簡稱院法規會)、院二組、人事總

處及銓敘部說明以：

(一)院法規會說明部分

配置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之規範目的，係於部分機關組織

結構，較同層級或同性質機關特殊，而無法適用該準則中

所定通用原則時，得例外適用之規定。惟本次部所擬標

準，將適用於各縣(市)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，以第 8 條第

2 項之適用對象僅有該等機關，是如以第 13 條第 1 項之

例外規定，突破第 8 條第 2 項之原則性規定，將導致該原

則性規定再無適用可能，有以例外取代通案之法制上疑

慮。

(二)院二組說明部分

1.部函所提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勞檢機關之案例，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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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變更後，致該等機關須配置較多薦任員額，經本

院認其組織結構較其他同層級機關特殊，同意依配置

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另定委任比率。本次臺東縣

政府所提用人困境，係緣於各縣(市)政府薦任第八職

等職稱之業務屬性，近年來已由核稿人員逐漸轉變為

兼負重要專案承辦人員，故該等職稱之配置，應別於

以往之考量，非因組織結構特殊致無法適用配置準則

第 8 條第 2 項之配置比率，部擬以第 13 條規定處理，

與該條規定之意旨及本院歷來依此規定同意之案例有

別。

2.直轄市政府因設有一、二級所屬機關，其陞遷管道較

為暢通，致縣(市)政府留才相對困難，縱使縣(市)政

府已多次調整相關主管職務之列等，其仍表達直轄市

政府對其產生人才磁吸效應，是若不檢討縣(市)政府

人力結構，上開用人困難問題仍無法獲得改善，本院

可考量參考中央機關承辦人力結構，改變縣(市)政府

過去以科員為主要承辦人力之組織型態，以科員及專

員等職稱為科長職務下之主要承辦人力。

3.另依配置準則第 5 條第 1 項附表三規定，縣(市)政府

所置委任比率不得低於 30%。考量目前各縣(市)政府所

置委任官等員額多趨近下限，是提高薦任第八職等職

稱員額之配置比率為 13%，如未增加員額，亦將因委任

比率之限制，致得以調整之員額有限。因此，如擬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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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縣(市)政府人力結構問題，須一併檢討修正配置準

則所定之委任比率。

(三)人事總處說明部分

1.配置準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原係考量縣(市)政府所

置薦任第八職等職稱為核稿性職務，其員額配置宜有

適度限制，惟該等職稱於 107 年科長職務列等調整

後，陞遷序列已有改變，職務屬性已變更為承辦人力，

是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已不存在。

2.本次若針對縣(市)政府人力問題，僅修正配置準則第

8 條第 2 項及第 5 條第 1 項附表三等規定，於技術上

可行，惟於修法預告時，恐引發直轄市政府等未併同

調整配置比率之機關有不同意見，或進而要求調整職

務列等，而此涉及人事經費之支出，將面臨各方壓力，

建議須先妥慎思考屆時將如何因應；第 8 條第 2 項可

考慮不訂定比率，僅規範原則性規定，以保留彈性。

至檢討縣(市)政府之委任比率，建議部與各縣(市)政

府溝通時，或可直接設定委任比率，以此徵詢機關是

否同意，應可適度縮短溝通及辦理時程。

(四)銓敘部說明部分

1.自 100 年起陸續有縣（市）政府向本部建議放寬薦任

第八職等職稱員額之配置，本次臺東縣政府所提用人

需求，屬各縣（市）政府通案性之組織結構變動衍生

配置比率問題；又考量行政院尚有部會未完成組織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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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(以下簡稱組改)，宜俟組改完成後再通盤檢視配置

準則，惟為免影響地方機關用人，故原擬於不修正配

置準則之前提下，依同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，

以解決臺東縣政府之需求。若審查會決議先修正配置

準則第 8 條第 2 項及縣(市)政府適用之委任比率規

定，就各縣(市)政府予以通案處理，因屬小幅度之法

規修正，本部法制作業上可配合儘速辦理。

2.考量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對於專員層級職務之員額配置

均未限制，又配置準則已就縣(市)政府之簡任、委任

官等，以及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之員額配置有所規

範，倘審查會同意，或可依人事總處建議刪除第 8 條

第 2 項規定；又縣(市)政府適用之委任比率應如何設

定，牽涉地方政府人事與退撫經費問題，本部將進一

步與縣(市)政府及人事總處溝通協調。

3.另近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對配置準則迭有修正意

見，配置準則確有全面檢討之必要，是本次研修第 8

條第 2 項等規定，後續該準則第二階段之修正，將整

合相關意見，並俟組改完成後啟動。

本次審查會決議如下：

縣(市)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科長職務列等，於 107

年調整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後，所置薦任第八職

等之非主管職務，如專員、技正等，已由核稿性質或科

長之調節性職務，逐步轉變為重要專案之承辦人力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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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(市)政府原以科員、技士等職務為主要業務承辦人力

之現況業已改變，為適應此情事變遷，配置準則第 5 條

第 1 項附表三、第 8 條第 2 項有關該等職務之配置比率，

有檢討修正之必要，請銓敘部儘速檢討修正配置準則，

於 2 個月內報院審議。

二、本年 8 月 4 日併案審查銓敘部函陳關於臺東縣政府組織自治

條例第 7 條及第 17 條條文暨編制表修正、配置準則第 8 條及

第 5 條附表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等案審查會

銓敘部函以，依前開審查會決議，經與人事總處交換意見

後，擬具配置準則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三修正草案，刪除第 8

條第 2 項有關縣(市)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薦任第八職等職稱

配置比率規定，以及將第 5 條附表三之縣(市)政府委任比率下

限修正為 25%。

審查會先由銓敘部說明全案修正重點，並於人事總處代表

表示無不同意見後，進行大體討論及全案審查；另銓敘部就院

二組所提意見，擬具研處意見對照表等補充資料（如附件 3）

供審查會參考。會上意見綜整如下：

(一)本次將縣(市)政府委任比率調整為 25%，部之考量為何？

又因配置準則修正涉及臺東縣政府修編案，部研擬修法

過程中有無與該府充分溝通？

(二)若審查會決議臺東縣政府修編案之後續處理，採部分備

查、部分不予備查之方式，後續部依該決議代辦院函函

復時之細節部分，宜與機關確認相關員額，以符合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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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準則規定。

銓敘部及院二組說明以：

(一)銓敘部說明部分

考量本次委任比率之調整幅度，應不至於引致直轄市政

府等機關要求援引比照，且縣(市)政府薦任第八職等職

稱員額之配置比率，得從 8.5%提高至約 20%，以解決各

縣(市)政府用人需求。又因本次配置準則修正，未追溯

生效，至臺東縣政府修編案之後續處理，業經本部與該

府溝通並據其補充說明，其修編案內不符現行配置準則

規定之員額部分，採不予備查並先予適用，其餘部分同

意備查之方式辦理。

(二)院二組說明部分

部對於部分備查、部分不備查之組編案辦理方式，歷係

由部請機關正式提供修正意見，並於代辦院函備查時併

於函內敘明依該機關意見修正，是若部依審查會決議辦

理臺東縣政府修編案時，後續得以上開方式處理。

本次審查會決議如下：

(一)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(以下簡稱配置準

則)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三修正草案，第 8 條照部擬條文

通過，修正總說明及第 5 條附表三，照部擬再修正內容

通過，儘速會同行政院發布。

(二)臺東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7條及第17條條文暨編制表

修正案，其中編制表內所置薦任第八職等非主管職稱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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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額配置不符現行配置準則規定，除編制表內專員職稱

員額 8 人不予備查，並先予適用外，其餘部分均同意備

查。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依審查結果整理繕正之配置準

則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三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

4），一併提請

公決

召 集 人 周 弘 憲

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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